
想要继承

只有记忆没有证据

周女士告诉我们， 当初她和丈

夫是协议离婚的， 离婚协议上写明

周女士放弃自己在房产中的份额，

作为儿子今后的抚养费。

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补偿后， 周

女士的房产份额就转让给了儿子与

前夫， 相应地， 她也不需要再支付

抚养费。

周女士认为， 虽然自己当初放

弃了房产份额， 但是如今作为房屋

产权人的儿子去世， 而她是儿子排

在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应当可

以继承相应的房产份额。 “这处房

产是由我前夫父亲的宅基地房动迁

而来， 当初动迁协议中将我和儿子

都列为安置对象。 后来， 家庭内部

还曾签订过一份产权分配协议， 一

致同意将作为动迁利益的房屋产权

落到我、 我前夫、 前夫的母亲和我

儿子四人名下， 也就是说， 我们四

个人每人都有 25%的份额。”

遗憾的是， 由于和前夫离婚已

有十年， 动迁安置更是发生在二十

多年前。 对于所说的这些情况， 周

女士只有“记忆”， 但没有任何

“证据”。 她能提供给我们的， 只有

一纸离婚协议。

分析案情

法律关系极为复杂

我们初步判断， 这个案子不但

证据欠缺， 而且法律关系极为复

杂。

虽然表面看来， 这只是一起继

承纠纷， 但是周女士主张房屋份额

的依据是宅基地动迁和离婚协议，

因此， 这个案子还牵涉拆迁补偿纠

纷以及离婚财产纠纷。

在继承前， 我们先要将被继承

人也就是周女士儿子的产权份额在

涉案房屋内析出， 所以还包含一个

析产纠纷。

这起案件看起来只是“我要继

承儿子的遗产” 这么简单， 但从法

律性质来说， 却涵盖了继承、 宅基

地动迁、 离婚财产和析产这四种形

式的纠纷。

从继承部分来看， 周女士儿子

没有订立遗嘱， 周女士和前夫作为

父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

由于父母离婚时， 周女士的儿

子尚未成年， 后来周女士前夫再

婚， 继母和他形成了扶养关系， 因

此继母也是第一顺序继承人。

基于离婚协议的约定， 周女士

离婚后没有支付过任何抚养费， 虽

然是以房产份额作为交换， 但法院

还是会酌情考虑少分遗产。

基于上述理由， 我们认为这个

案子极具挑战性。 后续的进一步调

查， 尤其是涉及房产状况的调查，

需要正式立案后才能推进。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因继

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被继承

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

地人民法院管辖。

在与相关法院沟通后我们决

定， 还是到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

院进行诉讼， 因为相应的举证比较容

易。

立完案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要求

法院开出调查令， 到房地产交易中心

去调取涉案房屋的产权状况了。

初步调查

遭遇“真假动迁协议”

由于周女士前夫的父亲已经去世

多年， 因此我们调查发现， 涉案房屋

产证上登记的权利人只有周女士的前

夫和前夫母亲两人。

此外， 我们还在房地产交易中心

查到一份与周女士所述完全不同的动

迁协议。 周女士原先告诉我们， 涉案

房屋的安置对象包括周女士、 周女士

的前夫、 周女士的儿子以及前夫的母

亲。

但在我们查到的这份动迁协议

上， 安置对象却只有周女士的前夫和

前夫母亲两人。

如果果真如此， 那么周女士和儿

子在涉案房屋内就都没有任何产权份

额。

我们感到， 周女士要么当初就搞

错了状况， 要么是记忆出现了偏差。

但周女士得知我们的调查结果

后， 情绪十分激动， 一再表示我们调

查到的动迁协议是假的， 当初的动迁

协议她亲眼见过也认真读过， 绝对不

会有错！

那么， 还有什么调查方向呢？ 想

到房屋入住前要到物业公司提交材料

办理手续， 于是我们决定到物业公司

去碰碰运气。

几次奔波之后， 我们终于看到了

另一份动迁协议。 这份协议的内容跟

周女士的记忆丝毫不差。

比较前后两份动迁协议， 我们判

断： 在物业公司调取的那份是真的，

而在房地产交易中心备案的那份动迁

协议很可能是伪造的。

这份关键的动迁协议， 终于让我

们看到了一线曙光。

在分析了双方的证据后， 我们判

断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

首先， 继承的房产份额是多少？

从调取的证据来看， 基于分户协

议， 周女士和儿子每人的产权份额是

25%。 而基于离婚协议， 周女士将自

己的 25%分了一半给儿子、 一半给前

夫。 也就是说， 周女士儿子的房产份

额是 37.5%。

其次， 被继承人的债务有多少？

由于被继承人生前所负债务应该

在继承前先扣除， 这样也会减少可以

继承的数额。

周女士的儿子由于患病多年， 因

此用于医疗和请看护的费用比较高。

为了少分遗产给周女士， 前夫肯

定会尽量多列支出和债务。 因此我们

预判， 在庭审时需要对每一笔债务的

真实性和必要性进行质证。

对于必要花费， 如丧葬费、 医药

费等， 我们全部认可。

对于营养费用， 因为购买单据上

的购买人是继母， 吃的也是冬虫夏草

等与周女士儿子年龄不符的补品， 我

们认为明显不是被继承人的花费。

另外， 周女士的前夫还提供了大

量保姆工资的说明， 金额竟高达百万

元， 于是我们找到保姆直接进行了核

实， 发现周女士前夫确实存在夸大费

用的情况， 并对相关沟通内容进行了

录音取证。

庭审交锋

最终获得满意结果

庭审中， 我们和对方主要围绕房

产份额和债务数额展开了交锋。

在房产份额问题上， 当双方举出

两个不同版本的动迁协议后， 因为从

物业公司调出的动迁协议能与分户协

议、 配售单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

链， 法官因此予以采信。

而对于从房地产交易中心调取的

动迁协议， 法官则依职权向周女士的

前夫进行了调查， 周女士的前夫支支

吾吾， 无言以对， 只能推说记不清

了。

至于债务问题， 对于必要的花

费， 我们都予以认可。 但对于一些营

养费用， 比如购买冬虫夏草等， 我们

进行了有力的质疑。

而对于保姆费用， 对方举证 10

年花费近百万元， 且前后请过几个保

姆， 还请了一个与其相熟的保姆出庭

作证。

从法庭上的表现可以看出， 保姆

不仅经过预先“排练”， 作证时还一

直在看手机， 明显是有人“遥控”。

但我们在庭上提交了另外两位保

姆的证言录音， 用以证明周女士的前

夫在保姆费用里额外添加了许多虚假

费用。

我们还着重指出： 按照法律规

定， 继承人通过虚假手段隐匿或侵吞

被继承人财产的， 可以少分或不分，

由此要求法官判决周女士前夫一方少

分遗产。

经过审理， 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

了判决： 法院确认了周女士儿子的房

产份额， 对于其遗产， 基于生父和继

母尽了较多照顾义务， 判决他们两人

分别比周女士多继承 3%， 周女士对

于这个结果感到满意， 而对方也没有

提出上诉。

周女士和丈夫离婚已有十年， 当年刚满十岁的儿子由父亲抚

养。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 周女士和前夫的联系越来越少。

随着儿子的英年早逝， 周女士在悲痛之余， 突然意识到自己

对他的遗产享有法定的继承权。 然而当她向前夫提出这一要求

时， 却遭遇了重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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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重重阻碍
□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孙靓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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